陪护服务项目前期调研公告

我院近期拟进行无陪护护理病房、陪护服务委托管理项目的前期调研，欢迎符合条件及资质的企业报名参加该项目调研。

为了规范采购人的护理员管理，为住院患者提供优质护理服务，本项目依据《福建省卫生厅、福建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福建省物价局关于开展规范采购人护工管理试点工作的意见》（闽卫医【2013】68号）和《福建省医疗保障局关于进一步做好整体护理按床日收费政策试行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闽医保规〔2024〕1 号）文件精神进行开展相关护理服务采购活动。
一、项目内容
（一）本项目为厦门市中采购人的“无陪护”试点病房第三方护理员服务项目。
1、预算总价：680万元/年。按病人数/护理员：1/0.20—0.25 比例配置进行报价。
	护理等级
	护理员1:0.2比例配置
报价（元/人/天）
	护理员1:0.25比例配置
报价（元/人/天）
	备注

	Barthel评分≥61
	
	
	不含餐

	41≤Barthel评分≤60
	
	
	不含餐

	Barthel评分≤40
	
	
	不含餐


2、项目要求
2.1“无陪护”病房护理员应按照《福建省“无陪护”病房服务规范》中的服务内容提供相应的生活护理服务（包含日常陪检工作）。

2.2投标人应为采购人“无陪护”病房配置足量的护理员，按照当月平均每日在院病人数与护理员1:0.2/1:0.25的比例进行配置（该配置比例是按护理员工作时长12小时测算），同时做到动态调配。

2.3投标人需按照试点病房护理员人数配置要求配置足够的护理员，未达配置标准，每减少一位护理员（按配置数量四舍五入取整数）采购人扣除中标人当月管理费5000元，从当月采购人支付给中标人的整体护理服务费中扣除。

2.4“无陪护”服务费用由采购人按照《福建省医疗保障局关于进一步做好整体护理按床日收费政策试行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福建省按病种 （DT）/DRG收付费试点医疗机构整体护理除外部分收费及省属试点公立医疗机构收费标准》统一收取。采购人按月支付护理服务费给中标人，作为中标人的护理服务费。

2.5护理员资质认定：

2.5.1中标人必须与护理员签订劳动合同或劳务合同，中标人所提供的护理员与采购人不存在劳动合同关系。

2.5.2因护理员劳资纠纷（包括但不限于工伤、薪酬等），中标人必须依法妥善处理，采购人不承担任何责任。

2.5.3“无陪护”病房护理员资质要求：55岁以下（含55岁）、初中及以上学历、完成《医疗护理员培训大纲(试行)》的培训及考核并取得养老员或护理员证书，适当配置中专及以上有医学或护理学背景的护理员。

2.5.4中标人提供的护理员需经过健康体检并获得健康合格证书。

2.5.5护理员必须没有犯罪记录，中标人须提供护理员的无犯罪记录证明复印件供采购人备案，采购人保留核查原件的权利。

2.6采购人提供的便利条件及权利：

2.6.1采购人同意中标人在采购人内设立护理员服务管理中心，并为中标人提供必要的办公场所。

2.6.2采购人负责协助中标人为护理员提供专科护理知识和技能的培训。

2.6.3采购人有权对护理员的上岗资质进行审核。

2.6.4采购人有权对中标人所提供的生活护理内容、护理员的工作制度、服务标准、收费标准等进行审核。

2.6.5采购人有权对中标人护理员的工作质量、服务态度和收费情况进行监督，并对不称职的护理员有权提出告诫、更换、离岗培训或辞退等要求，中标人必须配合不得拒绝。

2.7采购人对中标人的要求：

2.7.1中标人向采购人承诺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采购人的各项规章制度。

2.7.2中标人向采购人承诺有责任和义务维护采购人正常的医疗、护理工作秩序。

2.7.3中标人向采购人承诺必须建立健全护理员的上岗制度，包括护理员的准入制度、上岗安排、轮候岗及停岗的相关制度。

2.7.4中标人向采购人承诺按照采购人的要求制定护理员生活护理的内容、服务标准、管理制度、收费标准，并在采购人醒目位置公示。

2.7.5中标人向采购人承诺对护理员的工作质量、服务态度进行规范化管理，以确保服务质量，并监督、协调和处理各类由于工作或服务不到位而引起的纠纷。

2.7.6中标人向采购人承诺严格按照收费标准进行收费，未经采购人同意中标人不得随意更改收费标准；否则将承担由此而引发的纠纷责任。

2.7.7试点病房按月对护理员服务进行考核标准，考核标准详见《无陪护病房护理员日常督查考核表》，90分及以上为合格；85（不含）~90（不含）分为基本合格，扣罚中标人2000元；≦85分为不合格，扣罚中标人5000元。以上所有扣罚金额均从当月采购人支付给中标人的护理服务费中扣除。累计3个病区考核不合格，采购人有权解除和中标人的协议。

2.7.8中标人须每个月向采购人提交一次护理工作分析月报。

2.7.9中标人向采购人承诺因护理员不当行为引起差错事故及各类纠纷或造成住院患者的人身伤害，中标人将承担全部相应责任，并积极负责处理相关事宜。

2.7.10中标人向采购人承诺将根据住院患者及不同科室的服务需求，灵活、弹性排班（参与试点的无陪护科室之间护理员既相对固定，也能统筹调配，除此必须备有1-2名机动人员以满足病区患者临时需求），保障足够的人力资源，保证服务质量，为住院患者提供良好的生活护理。

2.7.11护理员应严守工作岗位，不得在上班时间内睡觉，不得擅自离开工作岗位，如特殊原因必须离开者，公司必须派人接替该岗位，同时向护士长或值班护士告知去向及离开时间。

2.7.12中标人向采购人承诺因中标人管理员管理不当或在特殊时期不遵守采购人或上级部门的规定而对采购人和/或住院患者造成各类纠纷或造成住院患者的人身伤害，消防安全，中标人将承担全部相应责任，并负责处理相关事宜。

2.8对中标人的其他要求：

2.8.1中标人具备该项目的相关经营资格。

2.8.2中标人人员技术力量雄厚，配备或聘请医学专业、护理员等，满足服务技术指导和督导。

2.8.3中标人向采购人承诺使用先进的信息化陪护管理系统，实现对护理员及服务智能化管理。

2.8.4建立健全护理员管理制度。要制定护理员管理的各项规章制度，明确护理员的岗位职责、工作任务和具体要求，对护理员做到“五统一”,即统一调配、统一着装，统一标识，统一收费标准、统一管理，规范护理员的服务行为。护理员应主动接受采购人管理，在工作岗位上，不得从事与护理员职责无关的活动，严禁护理员代替护士从事护理技术性操作等医疗活动。

2.8.5中标人负责加强清理排查涉黑涉恶护工，负责配合公共卫生突发事件，遵守保密条例，负责处理护工群体不良舆情，维护医疗安全。

2.8.6投标人需承诺：若采购人新增“无陪护”病房试点病区，则中标人应无条件按照中标标准，为采购人“无陪护”病房的需求提供护理员陪护服务。因采购人上级有关部门对“无陪护”试点病房提出新的政策要求，双方可根据政策要求，解除本协议，双方均无须承担违约责任。否则投标无效。

2.9履约责任：

2.9.1投标人在投标文件中承诺的所有事项在中标后均纳入采购人及中标人双方的合同内容。如因中标人未按投标文件要求履约到位，采购人有权终止合同，并从履约保证金中酌情扣除。

2.9.2若患者与第三方护理员之间存在纠纷，中标人为第一责任人且须第一时间妥善处理。此类纠纷与采购人无关。

2.10投标人应为本项目投入信息化管理系统，包括家属手机端小程序、护理员手机APP端和无陪护综合管理平台。
2.11投标人应为本项目投入无感监测设备、智能化穿戴设备。
附：

无陪护病房护理员日常督查考核表

                          考评日期：   年   月  日

	考核项目
	考核内容
	分值
	存在问题
	得分

	一、礼仪仪表（15分）
	1.仪表整洁、规范，佩戴胸牌，着装上岗；不穿响跟鞋，首饰不外露，不留长指甲。
	5
	
	

	
	2.礼貌待人，态度和蔼，不顶撞病人，使用文明用语。
	10
	
	

	二、劳动纪律（40分）
	3.出勤：无迟到、早退、脱岗、空岗
	5
	
	

	
	4.遵守采购人规章制度，服从科室护士长的领导，在护士长及护士的指导下进行工作。
	10
	
	

	
	5.工作时间不闲聊、会客、办私事、吃东西、玩手机、打电话。
	10
	
	

	
	6.不探听、泄露、传递患者及工作人员的隐私，不与患者及家属谈论医疗相关话题。
	10
	
	

	
	7.工作中出现失误或纠纷能及时上报护士长及公司主管。
	5
	
	

	三、工作职责（45分）
	8.工作中能做到三轻（动作轻、走路轻、说话轻）。
	5
	
	

	
	9.保持患者周围及病房环境整洁、床头桌上物品摆放整齐、床单位平整、床下无杂物、便器。
	10
	
	

	
	10.协助护士为患者翻身、拍背、按摩。
	5
	
	

	
	11.做好患者生活护理（喂水、喂饭、洗脸、漱口、洗脚、擦浴、更衣、剪指、趾甲），及时为患者更换污染被服
	10
	
	

	
	12.及时协助患者大小便，并负责便器的清洁
	5
	
	

	
	13.做好终末消毒
	5
	
	

	
	14.患者出现异常情况能及时告知护士
	5
	
	

	合计
	
	100
	
	


（二）本项目为厦门市中采购人的陪护服务委托管理项目。
1、护理费标准按以下报价：
	序号
	服务等级
	护理收费标准
（元/床/日）
	备注

	1
	患者需求的整体护理服务（非无陪护病区）
	一对一
	
	由病人与中标人直接结算。

	
	
	整体护理特级
	
	

	
	
	整体护理
	
	

	2
	重症、ICU护理服务
	
	由采购人与中标人直接结算。

	3
	采购人为中标人提供相应的办公场地，其场地使用费、水电费、物业管理费等按每月整体护理费总金额缴纳给采购人（不含三无人员）。
	
	报价管理费用。


2、项目要求
2.1医疗护理员服务要求
2.1.1遵纪守法，遵守采购人各项规章制度，服从护理部、病区护士长、公司的管理，服从工作安排，不得挑选工作对象；
2.1.2按采购人规定统一着装，衣着整洁，不准穿拖鞋、戴戒指、长指甲和染指甲；
2.1.3态度和蔼，文明礼貌，全心全意为患者服务；工作主动勤快，耐心细致，不怕脏、不怕累、不怕麻烦、不得刁难训斥患者，不与患者家属争吵；
2.1.4洁身自爱，不向患者及家属索取钱财，不接受患者红包，不能有贪小便宜和盗窃行为，不得私自哄抬服务费用；
2.1.5保持病区安静，不得大声讲话、喧哗，保持病区环境整洁，讲究卫生，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勤洗手防止交叉感染；
2.1.6坚守岗位，不得随意离开病区，要保证患者的安全，避免发生意外，如跌倒、坠床、烫伤等；
2.1.7护理员在护士指导下做好患者生活护理及协助基础护理，不得从事治疗性护理工作，不允许其随意进入办公室、治疗室、值班室、护士站等工作场所翻阅病 历和其他医疗文件。
2.2医疗护理员工作职责
2.2.1根据患者病情和自理能力，正确实施生活照护，维持患者卫生、舒适，做到包括但不限于以下要求：
(1)做好床位整理，保持患者清洁、舒适。每日1 次晨间护理，整理床单位，完成/协助梳头、口腔清洁、面部清洁以及更衣；每周至少更换床单位2次；每日1次晚间护理，整理床单位，完成患者梳头、口腔清洁、面部清洁、会阴清洁以及足部清洁；每周至少完成患者温水擦浴3次、洗头1次，完成或协助剪指(趾)甲1次；(2)做好饮食、饮水、服药照护。每日完成患者的饮食、喂食、饮水、服药照护，并观察评估进食、进水量，协助做好记录；(3)做好患者的皮肤护理。协助患者上下床移动，根据病情协助患者翻身、拍背及有效咳嗽，协助护士做好皮肤压疮预防护理；(4)做好患者的二便日常照护。留置导尿患者进行尿道口清洁2次/日。做好大小便失禁患者的清洁护理，或协助床上使用便器，保持会阴部清洁。协助年老体弱、行动不便、病情不稳以及术后病人如厕。为患者更换尿布、纸尿裤，倾倒排泄物和协助留取标本；观察和记录排泄物的性状、颜色、量和次数，及时告知护士；(5)做好患者睡眠照护。布置午间、夜间睡眠环境，观察患者睡眠情况；(6)在护士指导下，注意病情早期症状的识别、输液看护，发现异常及时通知护士；(7)患者外出检查时由护士和护理员共同核对身份信息，护士评估病情后指导陪检员选择合适的转运工具将患者带至检查站点登记检查，检查完毕后由陪检员护送患者至病房，与护士做好交接。
2.2.2协助做好长期卧床患者康复护理，每日2次完成四肢功能锻炼，保持舒适体位；协助行动不便患者下床活动，每日2次协助康复师或护士对患者进行早期康复功能锻炼；做好患者的心理安抚，陪伴患者并与患者及家属有效沟通；协助患者留取患者尿、便、痰等标本并及时告知护士送检。
2.2.3护理员要严格遵守国家法律和采购人各项管理制度，本着全心全意为患者服务、让家属放心的原则，在医护人员和公司管理人员的指导监督下，对患者进行生活护理等服务工作，具体包括但不限于以下要求：(1)每日整理病房内的环境卫生，按采购人6S管理要求规范摆放病房内物品；(2)密切关注患者情况，及时报告医护人员；(3)协助护士做好卧床患者转入转出工作；(4)按院感要求做好出院、转科患者的终末消毒；(5)按院感要求认真执行手卫生和照护工作。
2.3医疗护理员工作质量标准
2.3.1在合同实施过程中，采购人和中标人须定期对护理员的护理要求和工作质量标准进行修订提升，中标人须积极配合改进，以满足采购人、患者及家属的需求。工作质量标准由中标人管理人员监督，每日定时巡查，巡查中发现的问题及时整改，严格按照管理规章制度执行。
2.3.2具体标准如下：1.病室环境整洁、安静、无异味，空气清新；2.患者做到“三短六洁四无”：(1)三短：头发、胡须、指(趾)甲；(2)六洁：口腔、皮肤、头发、手足、会阴及肛门；(3)四无：床上无臭味、被褥无潮湿、床单无皱褶、皮肤无压疮。3.护理员工作中做到细致、耐心，主动、热情；使用文明用语；4.护理员上岗着工服，戴工牌，个人仪表卫生要清洁整齐，要做到头发、胡须、指甲短，身体及口腔无异味；5.护理员工作中见到医务人员、管理人员主动打招呼；6.护理员工作期间禁止玩手机；7.护理员禁止与患者、家属、医务人员及院里领导发生争吵、身体接触；8.护理员要耐心听取患者、家属及医务人员建议，有问题及时上报主管；
2.4医疗护理员服务模式及工作时间
2.4.1医疗护理员严格执行“五统一”管理：统一管理、统一调配、统一收费、统一着装、统一标识。
2.4.2医疗护理员的工作模式为一对多的小组式整体护理服务模式，为住院患者提供24小时照护服务。需配置足够的夜班人员。中标人须在院内建立24小时电话值班制，随时满足患者和病区的需求。
2.4.3医疗护理员按照岗位分为照护护理员和陪检护理员，岗位配置人数根据采购人临床实际需要机动调整。医疗护理员人员调整，需事先征得病区护士长同意。
2.4.4医疗护理员工作流程需满足采购人要求，参照《护理员日工作流程(试行)》执行，并接受采购人 定期或不定期考核检查。
2.4.5依据采购人实际情况，中标人为患者提供陪护的服务人员储备数量在平均用工量基础上保持20%的备用人员；如采购人患者浮动较大，中标人应根据情况进行增加或者减少，以保证患者陪护需求。
附:

	护理员白班工作流程

	时间
	工作
	具体内容

	06:00-7:00
	小组早例会
	①主管/组长主持，根据排班表清点人数，安排工作，强调注意事项，知识培训考核并做记录

	07:00-7:10
	护理员交接班
	①白班、夜班床头交接班

	07:10-8:00
	晨间护理
	①清洁病室环境，整理床单位，整理病室

	08:00-09:00
	参加科室交接班
	①责任护理员跟随医护查房并记录患者情况,了解患者病情及照护要点

	
	协助治疗/手术前准备
	②协助患者做好输液、体位等治疗前准备和手术准备

	09:00-11:00
	巡视观察
	①观察患者输液、雾化等情况，发现异常及时通知护士

	
	
	②患者使用呼叫器，呼叫护理员，护理员及时协助患者进行排泄、喝水、更换衣物等需求

	
	辅助治疗
	①观察患者输液、雾化、吸氧、心电监护等情况，发现异常及时通知护士

	
	
	②协助护士为患者进行治疗（非医疗护理行为）

	11:00--12:30
	协助午餐
	①协助患者取餐和餐前准备

	
	
	②协助患者进食，遵护嘱记录入量，及餐后整理

	
	
	③若患者有口服药，遵护嘱协助患者服药

	12:30-14:00
	轮班就餐
	①团队协调轮班就餐

	
	患者午休
	②保持病室安静

	14:00-17:00
	治疗前准备
	①协助患者做好输液、雾化、冲洗等治疗前准备

	
	巡视病房
	①观察患者输液、雾化、吸氧、心电监护等情况，发现异常及时通知护士

	
	
	②患者使用呼叫器，呼叫护理员，护理员及时协助患者进行排泄、喝水、更换衣物等需求

	
	午休整理
	①患者午后进行整理床单位，保持病室环境

	
	清洁护理
	①根据医院要求及患者需求提供洗头、擦浴等清洁护理服务

	
	参加科室交接班
	①责任护理员跟随医护查房并记录患者情况,了解患者病情及照护要点

	
	辅助治疗
	①定时为不能自主翻身的患者翻身，协助患者进行功能锻炼

	
	
	②协助护士为患者进行治疗（非医疗护理行为）

	17:00-18:00
	协助晚餐
	①协助患者取餐和餐前准备

	
	
	②协助患者进食，遵护嘱记录入量，及餐后整理

	
	
	③若患者有口服药，遵护嘱协助患者服药

	
	整理病室
	①清洁病室环境，整理床单位，书写交接班记录

	
	准备交班
	②书写交接班记录，准备白班、夜班床头交接班


护理员夜班工作流程

	时间
	工作
	具体内容

	18:45-19:00
	小组晚例会
	①主管/组长主持，根据排班表清点人数，安排工作，强调注意事项，知识培训考核并做记录

	19:00-19:15
	护理员交接班
	①夜班、白班床头交接班

	19:15-21:00
	巡视观察
	①观察患者输液、雾化、吸氧、心电监护等情况，发现异常及时通知护士

	
	
	②患者使用呼叫器，呼叫护理员，护理员及时协助患者进行排泄、喝水、更换衣物等需求

	
	
	③定时为不能自主翻身的患者翻身

	21:00-22:00
	协助晚间护理
	①协助患者洗漱清洁，入睡

	22:00-06:00
	夜间巡视
	①协助患者定时翻身，观察病情变化，发现异常及时通知护士                                   

	06:00-06:45
	协助晨间护理
	①协助患者起床，洗漱清洁，协助患者打开水

	
	协助护士晨起医疗护理
	②协助护士为患者抽血、留取便标本

	06:45-07:00
	准备交班
	①协助患者进早餐，用药，做好晨间护理

	
	
	②书写交接班记录，准备白班、夜班床头交接班


二、报名方式
请有意向参与该项目调研的企业，于2025年4月23日17：30前将调研纸质资料一式两份、电子版一份，交到厦门市中医院采购中心，联系方式：小陈，联系电话：5579626。
三、供应商资格要求
1、符合《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的相关规定的基本资格条件：营业执照、财务状况报告，依法缴纳税收的相关材料，具有独立法人资格。
2、具备法律法规规定的其它条件和良好的信誉，在经营活动中近三年内（开业不足三年的，自开业以来）没有重大违法记录以及无行贿犯罪记录的书面声明。
3、具备履行合同所必需的专业技术能力证明材料。
4、可提供至少一家三级及以上医院提供服务的能力项目案例业绩。
四、报名材料
1、封面：应注明参加项目调研企业名称、所投项目名称，并注明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2、供应商合法有效的三证（含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税务登记证及代码证复印件，或加载有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3、供应商的法定代表人授权代表的身份证复印件、法定代表人针对此项目的授权委托书（法定代表人亲自参与的除外）。

4、可提供近三年合作的所有单位（特别是福建省内三级医院）清单及相关服务业绩证明材料（中标通知书、合同、发票等佐证材料）。

5、相关资质证书、质量管理体系认证等证书复印件。

6、提供该项目的服务方案、预算报价明细及配置清单等。
备注：以上资料提交时请按顺序编排目录及页码并装订成册，每份资料应逐页加盖公章或加盖骑缝章。

五、其他
审核资料合格者，视为报名成功。论证会时间通过电话另行通知，请保持手机畅通。

厦门市中医院  
2025年4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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